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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京运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签订设备销售合同的公告 

 

 

 

 

 

重要内容提示: 

 合同类型：设备销售合同（以下简称“本合同”或“合同”） 

 合同金额：人民币 54,000 万元整（含税） 

 合同生效条件：自双方授权代表签章之日起生效。 

 合同履行期限：自本合同生效后至本合同约定的双方权利、义务履行完

毕为止。 

 对上市公司业绩的影响：若本合同顺利履行，将会对公司 2022 年营业收

入产生积极影响。 

 

北京京运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2 年 2 月 16 日与

曲靖晶澳光伏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曲靖晶澳”）签订《设备采购合同》，

向曲靖晶澳出售软轴全自动单晶炉及单晶生长控制系统，总金额合计人民币

54,000 万元整（含税）。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审议程序情况 

本合同属于公司日常经营合同，不涉及关联交易，根据《公司章程》等有关

规定，签订本合同事宜已经公司总经理办公会批准通过，无需经公司董事会、股

东大会审议。 

二、合同标的和对方当事人情况 

（一）合同标的情况 

本合同标的为软轴全自动单晶炉及单晶生长控制系统。 

（二）合同对方当事人情况 

1、公司名称：曲靖晶澳光伏科技有限公司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2、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3、住所：云南省曲靖经济技术开发区南海大道以南、光伏一号路以东（曲

靖晶龙电子材料有限公司旁） 

4、法定代表人：颜玉峰 

5、股东：曲靖晶龙电子材料有限公司 

6、注册资本：130,000.00 万元人民币 

7、营业期限：自 2020 年 12 月 29 日至 2050 年 12 月 28 日 

8、经营范围：单晶及多晶硅方、石英坩埚、硅片、太阳能电池、光伏组件

的研发、生产、销售、进出口业务；上述材料的生产原料、辅料销售（不含危险

化学品）；光伏电站开发、建设、运营；售电。（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

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9、曲靖晶澳经营状况良好，具备较强的履约能力。 

10、曲靖晶澳成立于 2020 年 12 月，是曲靖晶龙电子材料有限公司的全资子

公司。曲靖晶龙电子材料有限公司 2020 年主要财务指标为：资产总额 108,501.97

万元，资产净额 59,993.22 万元，营业收入 69,924.05 万元，净利润 8,461.97 万元。 

曲靖晶澳及其股东与本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本次交易

不构成关联交易。 

三、合同主要条款 

（一）合同名称：设备采购合同 

（二）合同双方 

甲方：曲靖晶澳光伏科技有限公司 

乙方：北京京运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三）合同金额：人民币 54,000 万元整（含税） 

（四）结算方式：本合同生效后，甲方以电汇或银行承兑汇票方式按本合同

分批付款。 

（五）履行地点和方式：设备的运输由乙方负责，交货地点为曲靖晶澳。 

（六）违约责任：如果乙方逾期交货或逾期交付本合同约定的任何技术资料，

除不可抗力外，乙方按合同约定向甲方支付逾期交货违约金。如果甲方逾期支付

本合同约定的任何一笔款项，除不可抗力和乙方原因外，甲方按合同约定向乙方

支付逾期付款违约金，且乙方有权暂时中止向甲方交付货物或提供相关服务。合

同当事人一方违约，在合同另一方当事人发出继续履行合同通知书之日起满 30



天的，违约方仍不履行合同，合同另一方当事人有权解除合同。如果因为乙方所

开具的增值税发票被税务机关或其他国家机关认为不符合相关政策规定，致使甲

方被税务机关或其他国家机关补征税款、处以罚款、加收滞纳金的，乙方按合同

约定应承担赔偿责任。 

（七）争议解决方式：凡与本合同或执行本合同而发生的一切争议，双方应

通过友好协商解决。如不能协商不成，任何一方均可依《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

讼法》向原告方所在地的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八）合同生效条件：自双方授权代表签章之日起生效。 

（九）合同签署时间：2022 年 2 月 16 日。 

四、对公司的影响 

（一）高端装备制造业务是公司的传统优势业务，该合同的签署进一步体现

了公司在设备技术研发、产品设计等方面的竞争优势。若本合同顺利履行，将会

对公司 2022 年营业收入产生积极影响（最终以公司经会计师审计的定期报告为

准）。 

（二）本合同的履行对公司业务的独立性无重大影响，公司主要业务不会因

履行合同而对上述协议当事人产生依赖性。 

五、合同履行的风险分析 

本合同条款已对货物明细及价格、违约责任、付款方式等做出明确约定，合

同双方均具有较强履约能力。在合同履行过程中存在相关政策法规、市场、技术

等方面的不确定性风险，存在受不可预计或不可抗力等因素影响的风险，有可能

会导致部分或全部合同无法履行。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投资风险。 

六、备查文件 

《设备采购合同》。 

 

特此公告。 

 

北京京运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 年 2 月 17 日 

 


